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个人诚信承诺书此表全部内容均需黑笔手填，所写信息与其余各表重合的地方应保持一致！！
除第二条与学历证书编号可能填无以外，其余均需按照本人情况如实填写！！

（考生本人填写）

在此次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过程中，本人做出以下承诺：

姓名： （与身份证一致）          身份证件号码：（与身份证一致）

1.本人提交的考生姓名、身份证件号、学历、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真实、准确、有效，所提交的证明材料、照片真实无误，符合《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告知的报考条件和要求，一旦确认，不得更改申报信息。

2.本人承诺从（如实填写）年  （如实填写） 月至（如实填写）            年（如实填写）月,在 （如实填写）
（本人目前确有工作单位且申报表写了工作单位的如实填写，在读生与待业者此处填无）                        （单位名称）,从事 （如实填写）职业  （舍掉小数写整数，阿拉伯数字） 年；单位类别: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部队（在单位类别处打√）。（如实勾选）

[bookmark: _GoBack]3.本人就读于（与学历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学校；□在读 □毕业（在□处打√），（如实勾选） 所学专业 （与学历证明材料保持一致）本人最高学历：（与学历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学历证书编号（与学历证明保持一致，在读生填无）。

4.满足《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中报考条件提出的其他要素。不如实填写或提交虚假材料，将影响考核及考核结果的使用，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5.严格遵守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相关规定。
6.本人已阅读并明白上述条款，已知晓规定的证明义务、证明内容、报考条件等告知事项，并受此等条款约束。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本人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签名：（手印） （本人黑笔签字后加盖红色手印）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如实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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